


证据二：2017年8月21日， 被处罚人的《授权委托书》 一

份及受委托人身份证照片一份。 证明2017 年 8月21日， 我局执

法人员对被处罚人进行现场检查，被处罚人授权委托总经理宋裕

平（身份证号码：32062519********12）接受我局调查询问的事

实。

证据三：2017 年 8月21日的《海门市环境保护局现场检查

（勘察）笔录》和《海门市环境保护局现场勘验示意图》各一份。

证明2017 年 8月21日，我局执法人员对被处罚人进行现场检查，

发现被处罚人于2015年4月新建水洗车间， 生产至今。 现场检

查时该车间不在生产。该车问主要设备有洗衣机2台，烘箱8台，

2 吨蒸汽锅炉 1台（使用天然气）， 废水处理设备 1 套， 总投资

约 65万元。 主要污染物为水洗过程中产生的废水。 废水处理设

施工艺为：废水－调节池一SBR一沉淀池一过滤池一清水池。 被处罚人

在建设项目需要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未经验收的情况下，主

体工程投入生产的事实。

证据四：2017年8月21日的《海门市环境保护局环境违法

案件调查图片证据》 一份。照片一为被处罚人正门，照片二为被

处罚人已建成的水洗车间，照片三为被处罚人水洗车间内的主要

设备，照片四为被处罚入新建的与水洗车间配套的蒸汽锅炉，照

片五为 新建的废水处理设施。证明被处罚人在建设项目配套建设

的环境保护设施未经验收的情况下， 主体工程投入生产的事实。

证据五：2017年8月21日， 我局执法人员对被处罚人授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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